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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及缴存人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关于“深化住房公积金

制度改革，扩大使用范围”的部署要求，按照全国住房城乡建设

工作会议“因城施策、精准施策”的工作安排及省、市相关文件

精神，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在稳市场、促消费、惠民生方面的

支持作用，经研究决定，优化调整我市部分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。

具体如下：

一、阶段性加大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支持力度

（一）优化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执行标准。缴存人新购住房申

请公积金贷款或办理“商转公”贷款时，本人及配偶名下无未结

清的公积金贷款的，按首套房贷款政策执行。

（二）优化还款能力核定标准。公积金贷款月还款额占借款

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之和的比例上限，由 50%提升至

60%。

（三）取消贷款额度与账户余额挂钩。单位缴存职工申请公

积金贷款时，贷款额度不与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倍数挂钩。

（四）提高双缴存人家庭贷款额度。缴存人及配偶双方均缴

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（双缴存人家庭）申请公积金贷款的，单笔

贷款最高额度提高至 150 万元。

前述（一）至（四）项政策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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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优化“商转公”贷款政策

（一）放宽“商转公”贷款申请条件。申请办理“商转公”

贷款业务的原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，正常还款时限要求由“12

个月（含）以上”调整为“6 个月（含）以上”，且近 6 个月还

款期间无逾期记录。

（二）调整“商转公”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。原商业性个人

住房贷款（限新建商品房贷款）执行 15%首付款比例的，转为住

房公积金贷款时，按最低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15%、贷款额度不超

过抵押物价值的 85%执行。

三、调整长春公积金下辖分支机构贷款首付款比例

铁路电力分中心下辖分理处发放的新建商品房贷款，可按分

理处所在地城市公积金中心规定的首付款比例政策执行，但不得

低于 15%。

四、加大对特定群体购房支持力度

新市民、青年人、现役军人及经认定的高层次人才申请公积

金贷款的，单笔贷款最高额度可上浮 10%。

五、扩大“带押过户”业务范围

经商业银行同意，允许缴存人与“商贷”住房产权人交易房

屋时，通过“带押过户”方式办理公积金贷款业务。

六、支持还款方式变更

借款人可在还款期内申请变更 1 次还款方式（即在“等额本

息”与“等额本金”还款方式之间变更）。

七、优化提前还款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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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提前还款秩序，防范贷款风险，公积金贷款发

放后，借款人还款满 6 个月可申请提前偿还部分或全部贷款。提

前部分还款以千元为单位，单次最低还款额为 1 万元。提前部分

还款后，贷款剩余本金不得低于 1 万元。

八、支持使用住房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

（一）支持缴存人申请使用公积金贷款用于城镇危旧房屋自

主更新、原拆原建，贷款首付、额度、期限以及落实抵押（担保）

方式参照新建商品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。

（二）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的自有老旧住房，经住建部门认定

进行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的，其产权人及配偶可就个人实际出资额

申请一次性提取或按偿还贷款本息情形申请提取；缴存地唯一住

房在原拆原建期间，产权人及配偶可按租房提取情形申请提取。

上述提取情形均不受“不同情形申请提取需间隔 12 个月”的限

制。

本通知自 2026 年 X 月 X 日起施行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

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；本通知未涉及的内容，仍按原规定执

行。

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
2026 年 X 月 X 日


